抚政办发〔2026〕1号


抚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抚松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首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相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保障政府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70号）《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》（吉政办函〔2022〕136号）《白山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（白山政发〔2022〕10号）要求，县政府办公室编制了《抚松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首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经县委县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《目录》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把握时间节点，严格履行法定程序。 
二、在后续工作中，确需结合实际对列入《目录》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，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研究论证、充分阐明理据，提出具体意见报县政府审定。 

附件：抚松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首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抚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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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抚松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申报单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决策承办单位
	填写说明与依据
	主要内容
	实施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摘要
	计划完成时间

	1
	编制《抚松县人参特产产业十五五规划》
	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重要的总体规划、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
	围绕我县人参特产产业十五五期间计划完成的目标进行顶层设计，主要针对种业、质量、科研、品牌等方面
	以人参产品“货真价实、优质优价”为总牵引，立足长白山道地人参优质资源，统筹价值挖掘、科技创新、标准提升与品牌培育，打通种植、生产、销售、消费四端，深度融合三次产业，推动人参特产产业全链升级。
	2026年5月

	
2
	
调整抚松县供水价格
	
抚松县发展和改革局
	
根据省发改委要求，2026年调整供水价格
	

根据企业运营情况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调整供水价格
	我县供水价格为2010年左右制定，近年来随着企业成本的增加，企业处于亏损运营，同时根据省发改委安排，2026年完成调整供水价格工作，并将供水价格调整情况列为了供水项目审批要件。
	
2026年12月

	



3
	

制定仙人桥镇、新屯镇、兴参镇、北岗镇四乡镇供热价格
	


抚松县发展和改革局
	根据《吉林省定价目录》的相关要求，企业运用管网供热属于政府定价项目，目前我县仙人桥镇等四乡镇由于改为企业运营需要制定供热价格。
	




根据企业成本情况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四乡镇供热价格。
	




仙人桥镇等四乡镇供热由政府运营转变为企业运营，根据《吉林省定价目录》的相关规定，需要制定四乡镇的供热价格。
	


2026年10月



